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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形的翅膀
──受暴婦女走過家暴安全網的歷程

吳敏欣、劉淑瓊、王珮玲

壹、前言

自《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以來，

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在各網絡的努力與合

作之下，有長足的進步。家庭暴力防治

工作需要跨專業網絡共同推動，才能有

效防治暴力及維護個案權益。而家庭暴

力安全防護網（以下簡稱家暴安全網）

是一個整合性服務方案，藉由跨網絡單

位之分工與合作，加以危險評估工具的

運用、安全計畫的擬定及專業服務的介

入，維護高危機個案的安全，降低致命

危機。

現今臺灣各個縣市已同步進行家暴安

全網方案，家暴被害人在此方案中獲得哪

些協助？透過安全網的介入，被害人如何

因應暴力行為？本研究想進一步了解家暴

安全網對服務使用者產生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家暴安全網的作用

「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提供網絡成

員溝通平臺，各個專業在此分享資訊，對

家暴案件有全面性瞭解，目的是希望降低

相對人再犯機率，早期發現家暴事件中的

高致命危險因素並及早介入避免發生不幸

（吳啟安，2009）。家暴安全網對於暴力

安全的維護，有其重要意義。

英國MARAC方案（跨機構危險評

估會議）自2003年執行後，提升被害人

服務效益，除了家暴案件中的被害人，

更擴及對家庭中兒童安全問題的關注

（Robinson, 2004），同時對南威爾斯

Cardiff市家暴受暴者進行追蹤，有42%受

害者未再有受暴情事，且在之後12個月內

亦無報案紀錄（Robinson, 2006）。可見

跨機構危險評估會議對於家暴被害人人身

安全維護確實能帶來重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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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家暴安全網的核心目標在於保護

被害人，降低再次受暴的發生機率。吳啟

安（2009）在對雲林縣的評估研究指出安

全防護網所具備的優勢包括：1.高危機個

案被清楚標示、集中服務；2.交流平臺建

置完成，網絡資訊分享，建立伙伴關係；

3.服務內容被清楚檢視；4.個案資訊透

明。陳宜珍、王卓聖、吳淑美（2013）的

研究也認為，防治網絡對高危機列管個案

即時且頻繁的接觸，由社工與警政、衛政

同時提供服務，司法體系中檢察官和法官

也較願意積極投入被害人保護。

二、家暴安全網對受暴婦女產生的效益

王珮玲（2015）訪談四位家暴被害

人，對於安全網方案皆有正向的評價，案

件進入安全網列管後，網絡各單位投入

相當多的心力與資源，相較於以前，回

應更快速也落實，被害人受到重視，也對

防治網絡產生比較多的信心。家暴安全網

方案可視為是一個重要的觸媒，連結防治

網絡工作者並與被害人、加害人接觸，搭

起一個互動的橋樑，讓網絡資源可以更有

效率的輸送到當事人手上（Klevens et al., 

2008）。

家暴安全網除了具有提升被害人安

全的效果，也具有增權被害人的效果，包

括「提升被害人的危險意識」及「激發被

害人改變的動力」（劉淑瓊、王珮玲，

2011）。求助行為代表受暴婦女知道且願

意為暴力採取行動，也是具備危險意識的

表徵，對於暴力的預防及減緩具有重要意

義，也顯示被害人力量的生成。

參、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的方式了解受暴

婦女歷經高危機個案服務的歷程。資料乃

收集自南部某縣市政府家防中心高危機個

案網絡會議中列管的新案，透過他們的陳

述，了解暴力狀況及對受訪者的影響與其

因應措施。

一、受訪對象

本研究選擇2012年1月至4月間，進

入高危機網絡會議的65個新個案當中，依

其暴力嚴重程度分為重度、中度及輕度三

類，研究按嚴重等級隨機抽取6名受訪者

進行連絡及意願詢問。首先，由主責社工

員先與個案取得連繫並詢問接受研究訪談

的意願，後續則由研究人員與受訪者說明

訪談內容並徵得同意。

二、研究工具的使用

本研究擬定非結構式問卷進行深度訪

談，訪談內容主要著重在三個時間點，以

前段、中段及後段稱之；前段指的是被通

報確定為高危機個案前12個月，中段指的

是被通報確定為高危機個案開始，到被解

除管制為止，後段指的是高危機會議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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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後12個月。

透過訪談獲得研究資料，有賴受暴婦

女對暴力事件的記憶與描述，Yoshihama 

& Bybee（2011）認為透過自我陳述

（self-reports）的方式最能以受暴婦女為

主體，了解其暴力經驗及親密伴侶暴力在

其生命歷程的經過。研究者協助受暴婦女

回顧在她的生命當中，暴力事件發生的時

間點、因應的方法，重建暴力當時的人、

事、時、地、物。故本研究採用生命歷程

日記法（Life History Calendar, LHC）做

為蒐集資料的架構。

LHC借用日曆的形式圖像來呈現問

題與答案，同時也運用半結構式訪談清

單，幫助受訪者記憶事件的時間點及相

關情事。研究者在預備好的日曆清單上，

紀錄受訪者曾提過的暴力經歷，使用日曆

上的訊息做為記憶線索，以回想事件的

發生狀況及時間點（Yoshihama & Bybee, 

2011）。可參見表2。

進行深度訪談時，可分為三個部

份；首先，研究者以開放式的問題詢問

「要不要先說說看你與相對人的關係是如

何？」，跟隨著受訪者的描述再往下詢

問。初次的訪談大約持續1至1.5小時，首

次訪談後獲得的資料即登入LHC架構。

訪談第二次時，拿出初步填好的LHC

表與受訪者討論，確認資料正確性，也針

對首次訪談的模糊訊息進行釐清。此次訪

談重點放在高危機會議列管後，網絡服務

對家庭造成的影響。此次訪談時間大約為

1小時左右。訪談後除了修改LHC登錄有

誤之處，也補入新的訊息。

訪談第三次時，將補正資料後的LHC

與個案討論，確認登入資料的正確性，再

次確認前段、中段、後段的暴力狀況、生

活狀況及服務介入情形。此次的訪談時間

大約為1小時左右。

肆、研究結果

一、暴力樣貌

暴力型態以身體暴力、精神暴力為

多，其中1位有性暴力的經歷。親密關係

表 1　受訪者基本概況表

A1 A2 B1 B2 C1 C2

受訪者年齡區間 30-34 55-59 45-49 40-44 35-39 40-44

相對人年齡區間 45-49 60-64 45-49 40-44 50-54 50-54

與相對人關係 同居關係 配偶 前配偶 同居關係 前配偶 配偶

未成年子女數／

成年子女數
2/0 0/3 1/1 5/0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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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以一位受訪者的資料為範例之生命歷程日記表

年份 2012年（民101年）

月份
1

（1/23
過年）

2 3 4 5
6

（6/23
端午）

7
（7/13
生日）

8
9

（9/30
中秋）

10 11 12

年齡 48 48 48 48 48 48 49 49 49 49 49 49

居住搬遷 N（註1） Y（註2） N 住院 N N N N N N N N

學校教育 專科 專科 專科 專科 專科 專科 專科 專科 專科 專科 專科 專科

工作狀況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子女數量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關係

（同居／婚姻中／分居

／離婚／離家出走）

婚姻
中，
同住

婚姻
中分
居

婚姻
中，
同住

婚姻
中，
分居

婚姻
中，
分居

婚姻
中，
同住

婚姻
中，
同住

婚姻
中，
同住

婚姻
中，
同住

婚姻
中，
同住

婚姻
中，
同住

婚姻
中，
同住

暴力方式

1. 推你，抓你，撞你？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2. 打你，甩你巴掌，揍

你？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3. 踢你？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4. 勒你或使你窒息嗎？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5. 使用刀，槍或其他物

品嗎？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6. 強迫你發生性行為嗎？ Y Y Y Y N N N N N N N N

7. 意圖強迫你發生性行

為嗎？
N N N Y N N N N N N N N

8. 其他類型的暴力／虐

待嗎？

辱罵

拖行
辱罵 辱罵

限制

自由
N N N N N N N N

因應方式

1. 向醫療系統求助回應
Y

恐慌
Y

恐慌
Y

恐慌
Y

崩潰
Y

恐慌
Y

恐慌
Y

恐慌
Y

恐慌
Y

恐慌
Y

恐慌
Y

恐慌
Y

恐慌

2. 向警政系統求助回應 Y Y Y Y Y N N N N N N N

3. 向社政系統求助回應 Y Y Y Y Y N N N N N N N

4. 向娘家求助回應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5. 向親朋好友求助回應
大伯，
沒回應

女兒 
家住 

1個月

兒女
協助

兒女
協助

N N N N N N N N



社區發展季刊　171期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276

專題論述

暴力危險評估表（即TIPVDA）所測得的

分數介於7-12分，其中有四位的分數甚至

10分以上，可見網絡成員評估受訪者是處

在相當危險的情境中；而受訪者評定的分

數則介於7-10分之間，略低於網絡單位施

測的結果。

4位受訪者在暴力當時與未成年子女

同住，尤其B2有5位未成年子女，未成年

子女的安全保護需要耗費更大的心力，目

睹暴力的可能性也更高。有2位受訪者有

成年子女，他們的協助包括提供暫時住

所、穩定情緒、舒緩壓力等。

表 3　6位受訪者基本概況表

A1 A2 B1 B2 C1 C2

暴力型態
肢體、

精神

肢體、

精神、性

肢體、

精神

肢體、

精神

肢體、

精神

肢體、

精神

TIPVDA分數 11 7 12 11 10 9

被害人自評TIPVDA分數 7 7 9 9 10 9

相對人家

暴紀錄

對個案 4 0 7 1 5 2

對子女 0 0 1 0 3 0

小計 4 0 8 1 8 2

相對人再

施暴紀錄

進高危機期間 0 1 4 0 1 3

高危機解列後 1 0 6 1 1 0

相對人工作狀況 全職 全職 全職 全職 全職 打零工

相對人精神疾病 無 躁鬱症 躁鬱症 無 無 無

相對人酗酒 是 無 是 是 是 是

相對人犯罪前科 無 無 無
是，

酒駕暴力

是，

暴力，竊

盜，侵占

是，

違反

保護令

進入高危機會議之前，五位相對人

有家暴的通報紀錄，尤其B1及C1次數最

多，有8次，A1也有4次的紀錄，可說他

們的家暴事件是層出不窮。二位相對人還

有對未成年子女施暴的通報紀錄，這二位

相對人對受訪者暴力的次數也最多，可看

出B1及C1處在高度暴力的環境中，不僅

自己無法抵抗攻擊，也難以保護孩子，向

正式單位求助的頻率較高。C1的相對人

暴力前科是最多的一位，包含暴力、竊盜

及侵占等紀錄，以「伴君如伴虎」的形容

來稱之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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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過往並沒有家暴通報紀錄，此次

暴力嚴重程度相當高，相對人躁鬱症正值

發作期，已非受訪者能承受，因此才採取

通報措施。

二、動盪：暴力沒有停歇的片刻

1. 在暴力與基本生活之間疲於奔命

相對人對受暴婦女工作、行動上的限

制與掌控，使得受暴婦女需在基本生活以

及暴力之間搏鬥。如C2是新移民，沒有

身分證沒有工作，生活所需只能依賴相對

人，為了生計偷偷的去找工作賺錢，被發

現後遭受更嚴重的暴力。

那時候還沒有身分證，他又不願意讓

我出去作工，鄰居阿婆看我可憐，要我幫

他帶小孩，給我一點錢，他知道後不得了

了，用鐵槌打壞我的摩托車！天天鬧，不

讓我睡覺。（C2-1）

男性相對人常被視為家庭主要的經濟

提供者，當其無法擔負此角色時，受暴婦

女為了維持生活，勢必得出去工作，然這

簡單的舉動常是對男性尊嚴的挑戰，因為

先生認為權力與做決定是他在家庭中唯一

的特權（Carlson, 1984），即使婦女要去

工作，也需要由他同意才行。

2. 求助正式單位的挫折

在表4中可以看到有三位受訪者，在

前段時間沒有求助正式系統，C2認知到

自己新移民的身分，過往求助經驗已經碰

壁，言談中感受到她面對正式系統的無

奈與失望，認為求助正式系統是不會有效

果的。

他鬧到我不能睡覺，管理員問，怎

麼不去家暴中心求助啊？我說求助也沒用

啊！我們也在XX（某縣市）求助過，他

們說沒有身分證，不然你就自己走啊！求

助還不是一樣。（C2-1）

3. 求助非正式系統有序位上的差別

非正式系統的求助往往是由朋友開

始，因為受訪者顧慮到不想讓娘家人擔

憂、娘家人對受訪者不願離開暴力關係的

指責、娘家父母年紀較長等因素，而較不

易將娘家列為優先求助的對象；反而朋友

較沒有利益關係、較少對受訪者評價，因

此多半先找熟悉且較能予以接納的朋友。

他腎臟痛就會找我出氣，我就趕快跑

了啊！有時候住旅社，有時候找朋友，他

們很好都會讓我住一陣子。（A1-1）

我不敢回我爸家，因為怕會傷害到我

爸爸，所以我一出事情都不會回家，不是

躲我乾弟弟家就是躲我朋友家，躲個幾天

過個夜再回去。（B2-1）

4. 小結

在前段服務裡（見表4），可將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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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完全沒有求助正

式系統，如A2。A1、C2在高危機會議列

管前已有數次通報紀錄，雖在列管前一年

沒有求助正式服務系統，但他們仍處在暴

力環境中，同樣是求助非正式系統為多。

第二類是求助社政系統次數高過於

高危機會議列管期間。三位受訪者是社工

員早已介入服務的個案，沒有進入高危機

會議列管時，社工員不定時予以關懷，因

此在前段服務是明顯高出許多。對B1而

言，經濟議題是生活的壓力，相對人動不

動就發怒打罵，B1多半不敢回應，本身

又有身心疾病，因此社政系統的介入給予

支持，協助面對問題。

第三類是求助警政系統次數高過於高

危機列管期間。C1高度求助警政單位，

但暴力並未獲得控制，期間也處於與相對

人分合的糾葛。

三、求助

在進入高危機會議時，4位相對人有

再次施暴的紀錄，尤以B1及C2為甚，在

高危機列管前後期間，受訪者接受社政系

統的協助次數是最多的，其次是警政系

表 4　受訪者使用正式服務紀錄表

A1 A2 B1 B2 C1 C2 服務

次數

小計前 中 後 前 中 後 前 中 後 前 中 後 前 中 後 前 中 後

健康

醫療
0 0 0 0 5 0 7 2 9 2 0 0 2 2 0 0 4 0 33

心理

衛生
0 0 12 0 7 4 7 3 9 0 1 1 0 0 1 0 0 0 45

社會

福利
0 5 15 0 93 13 99 47 99 19 31 40 54 20 16 0 66 6 623

法律

服務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警察

服務
0 3 3 0 17 0 8 13 15 2 4 2 16 8 5 0 9 0 105

檢察

系統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3 0 0 0 8

法院

系統
0 0 1 0 3 0 0 2 1 0 2 2 3 1 1 0 1 0 17

小計 0 8 31 0 125 17 121 67 133 23 38 45 75 37 26 0 80 6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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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再者則為心理衛生系統。

社政系統的服務包括處理受訪者通報

單、社工員電訪及家訪、社工員撰寫個案

紀錄及與督導討論案情、被害人接受經濟

補助或入住庇護所等服務；在警政系統方

式面，主要的服務乃為受理通報案件、警

察到現場處理、協助聲請各式保護令、逮

捕或拘提相對人等，求助警政系統對被害

人較大的功能在於阻止暴力的發生及維護

人身安全。

三、動員：網絡合作的密集服務

1. 社政系統密集關懷及引入重要資源

多數受訪者對社工的評價是正面的，

社工給予關懷與問候，安撫其焦慮、不

安、恐懼的心靈，教導安全保護措施及問

題處理的方法，物質與經濟支援。社工不

同於朋友的角色，反而能沒有顧忌地陳述

內心的想法，不用擔心得到負面評價。

社工幫我申請急難救助，讓我可以

好好經營小攤子，不用擔心生活的問題。

（C1-1）

社工填補我的傷口，安慰我，打電話

關心我，有社工的幫忙，我反而比較能跟

他說。（B2-1）

2. 強制就醫解除急性暴力

強制就醫在A2身上，發揮了非常大

的作用，在高危機會議列管期間，衛政單

位為相對人進行社會心理評估，評估內容

提供法官作為保護令核發的參考。家防官

密集約制相對人，在相對人暴力嚴重之

際，結合救護車與警政的力量強制就醫，

透過醫療系統的介入，給予相對人回復的

機會。

疾病高峰期他不願意服藥，他說他

沒病，開始脾氣很躁。事發我女兒要我趕

快跑出去外面，先保護自己，最後報了

119，全部的人都來了，他只好被救護車

送到醫院去。（A2-1）

3. 警政系統密集約制相對人

約制讓相對人明白有警政人員正「關

注」他，他不可以再隨意對受訪者施以暴

力，警政系統的約制確實對相對人產生了

作用。

警察比較常來，也會告誡他，所以他

比較不敢再打我，頂多變成是偶爾罵罵，

他就會講冷嘲熱諷的話，「我現在不敢動

你了！動你，你就敢去報警，我就要被關

啦！」（C1-1）

4. 司法系統介入家庭系統

保護令審理時，法官當庭口頭訓誡，

讓相對人擔心被羈押或判刑而收斂自己

的暴力行為，加上相對人了解保護令具有

強制力，使得受訪者感受到暴力獲得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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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開庭時，法官就斥責，說他違反保護

令，他那天是真的嚇到了！他現在雖然還

是與我同住，但是我說你不可以侵犯到我

的界線！（B1-1）

警察的約制作為雖然能阻止相對人

的恐嚇與暴力行為，但如果沒有正式系

統（如刑事司法系統）具信賴的強制行

為，他們還是覺得沒那麼安全，意即婦女

要感受到真正的安全，需有「與相對人分

開」、「與相對人保持距離」及「支持

系統」三方面的要件（Dichter & Gelles, 

2012）。本研究也體會到司法系統對相對

人的約束作用，獲得受訪者肯定的支持。

5. 小結

由表4數據來看，可以說A2及C2是

「典型列管個案」，亦即在高危機會議列

管前、後段使用正式系統的量是少的，在

列管期間的服務使用量是明顯高的，然

而一旦被列管後，各網絡單位人員「協

同合作」（collaboration）的實踐，為具

全方位性與整合性的服務而採用的策略

（Leathard, 2003; Imperial, 2005）。

四、迴響：受訪者對服務的評價

1. 肯定社政系統支持的力量渡過生命

的幽谷

社政系統給予的鼓勵與支持及各方面

的服務，是協助受訪者度過難關的重要力

量之一。

與社工員聊完要回家時，她給我一個

擁抱，那一抱多麼溫馨，多麼好！讓我感

受到社會真的沒有遺棄我，還有那麼多人

關心我、鼓勵我，我更不能倒。（A2-1）

A2曾短暫住過庇護所，在庇護所裡

受到的照顧讓她感受到社政系統對婦女的

保護措施，不論是硬體環境或人員的協

助，都讓她感受到政府的良好作為。

社會局真的做到對婦女的保障，裡面

（指庇護所）吃穿都幫你想好了，都不用

擔心。我覺得社會局好溫馨！（A2-1）

2. 警政系統很給力的解決緊急狀況

警察到家裡執行公權力，對於受訪者

而言，不僅具有心理上的安慰作用，也立

即解除危機狀況。警政人員的約制行為讓

受訪者感受到是保護的盾牌，知道背後有

警政力量的支持，反而有份安心感。

他威脅回到家裡要讓我好看，我趕快

叫我兒子回家，並把門鎖起來，沒多久他

就在外面踹門，我們馬上打電話叫警察，

警察就以現行犯逮捕，出來後就乖了，也

不敢動我。（C1-1）

保護令還沒到，他一直盧著要回來，

我就打電話給警察。後來踢破門的玻璃，

並取下一塊玻璃碎片架著我說要同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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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警察到了後把他送派出所。（B2-3）

3. 司法系統發揮嚇阻效用

受訪者對於保護令發揮嚇阻作用，感

到相當欣慰與安心，他們知道能夠運用司

法賦與的權利來處理自己的問題，反而有

更多信心與力量來應對相對人。例如保護

令的核發為C1大為打氣，讓她更有力量

面對後續的暴力處境，也促發她的自立與

充權。

他生氣的時候，把家裡東西通通砸

爛，保護令下來他就不敢砸了！因為他知

道我有保護令，他知道只要一動我，我通

報警察就會過來把他抓走。這樣真的差很

多！（C1-1）

4. 小結

由表5數據來看，A1、B1、B2是在

高危機會議解除列管之後的一年裡，使

用正式資源次數最高的，尤其A1最為明

顯，可說是「知而後行」的個案類型。這

可能反應出個案在高危機會議列管期間，

透過與正式資源的接觸、對自身安全計畫

的了解後，知道遇有暴力危機時可以求助

的管道，因此使用正式資源頻率較高的現

象，表面上反應出個案還是常處在暴力情

境中，但也顯示個案具有求助能力與行動

力，明白求助對於暴力具有威嚇作用，不

會再讓自己陷入更危險的處境當中。

五、蛻變：暴力世界的變化

1. 充權

(1) 個人層次的充權

Zastrow & Kirst-Ashman（2001）認

為充權反對無助感及無力感的信念，他們

認為每個人都有能力來處理問題，其起始

點在於對自我有正向的看法。對被害人而

言，內在力量主要來自於暴風雨後生活的

穩定，有較多的澄靜時間，思考自己的生

活與處境，以及服務提供者不斷的提醒、

灌輸重要概念，因而能內化「沒有人應該

受到暴力」的概念。

我覺得還是要站出來自己處理！靠任

何人都是沒有辦法。我以前都是忍耐，到

今年的時候，才採取很多的動作。（B1-1）

(2) 人際層次的充權

在人際層次的充權不僅是對朋友，相

對人也是重要的他人，透過自己的充權，

將正向的力量影響相對人，這是更為難能

可貴的。在A2的身上可以看到「取之於社

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她在有能力之

際擔任志工，實是人際充權最佳的範例。

我覺得我的人生在社會局這裡起來，

是社會局拉我一把，我一定要回饋社會。

（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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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保措施與因應

(1) 報警是主要自保的方式

求助警察是最快速也是最立即聯想到

的行動，警察到場對於暴力的解除最能發

揮效果。即使高危機會議解除列管之後，

能夠運用先前所獲得的經驗與方法應變相

對人，雖顯現服務次數提高，隱藏其中

的重要意涵正是個案自保、自決能量發揮

作用。

他要罵我、他不爽要打我的時候，我

就趕快打電話，今年就8、9次了，我都直

接叫警察來跟他說，那個警察好講話啦！

他說要他來幾次都沒有關係。（A1-1）

警察，也像是被害人的靠山，他讓相

對人比較不敢造次，減輕被害人心裡的壓

力，確實讓相對人囂張的氣焰減滅許多，

因此受訪者常以警察為擋箭牌，一遇有風

吹草動就報警，

我是用報警的方式來抵制他！我在

防患未然啊！我也是人生父母養的，他沒

資格打我啊！那是自保的一個方法啦！

（B1-1）

(2) 自保與報復的兩面解釋

自保與報復似是一體兩面，此乃受

訪者在多年的暴力下所發展出來的因應方

式，也就是讓相對人體會被暴力是什麼樣

的感覺，相對人可以對受訪者採取暴力的

手段，反之現在受訪者對相對人採取暴力

的行為，只是複製同樣的情境，並不認為

自己也是以「暴」來解決問題，反而有開

心的感覺。

我拿到保護令後，變得很強勢，用

這種方式對付他，是要讓他知道，你要付

出代價啊！我曾經跟他講，「當你看我做

這些事情時，就是你曾經做的。」我要讓

他知道，這是你造成的，用這樣的方式對

他報復，我會覺得比較平靜、比較開心。

（B1-2）

你怎麼對我，我就怎麼對你，面對那

種講不通的人，你一定要比他更壞。他到

後期都不敢碰我，因為他知道一碰我，我

就找人修理他。只有讓自己變得更強，他

才不敢動你。（C2-1）

這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

作法，形成受訪者在暴力關係裡「約制」

相對人的做法，比起以前的忍耐，有了保

護令及多次警察介入之後，反而讓受訪者

學習到另類的因應作為。

上次掐我脖子時，我故意說：「你

掐緊一點，掐到我死！掐不死，我笑你

垃圾」我就是要激怒他啊！現在他知道

我會報警，所以不敢真的對我怎樣啦！

（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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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一、報警是隱形的護身符

在高危機個案列管期間，警政人員對

相對人的約制常能帶來「穩定軍心」的效

果，言行舉止都得小心，稍不留意即可能

成為警察人員「關注」的對象；也像是受

暴婦女背後的「支柱」、「靠山」，對婦

女的心理及安全有安定的作用。

二、「懂」服務也增加服務「量」

在長期的求助歷程裡，體會到相對

人的暴力不是一天兩天能獲得全面性改善

的，受暴婦女在進入正式資源的服務體

系後，更加明白如何運用正式資源，相

關研究（王麗容，2002；王珮玲，2004）

已經證實保護令具嚇阻與控制功能，然需

特別注意的是，並不是相關法條的修正與

推動才獲得這樣的結果，關鍵點在於警政

人員執行保護令工作日漸完備（呂佳芸，

2011），因此在高危機會議解列之後，報

警的頻率不見得會減少，因為婦女已經學

習到只要一遇有暴力，就趕快報警或威脅

要報警，相對人可能會立即放棄或是減緩

暴力。

然而，受暴婦女懂得主動以「報警」

的方式來威嚇相對人，懂得聲請保護令做

為護身符，也表示網絡的服務量勢必相對

提高，因此保護服務的體系需隨著受暴婦

女的動作再次整備起來。

三、內在力量生成需要時間

充權的歷程需要時間醞釀，更需要被

害人的自我覺醒，如C1描述自我覺醒的

轉折點在於面臨相對人無端的怪罪，感受

到自己真心相對卻付諸流水，十年多的

感情牽扯終於願意正視與解決。在范幸

玲、卓紋君（2004）的研究中也看到類

似的情形，即受暴婦女需要讓自己有段充

裕的時間體驗深刻的傷痛，哀悼失落，以

及接受自己能力有限的殘酷事實，否則她

的能量還是會持續捆綁在那深沈哀痛的情

緒中。

陸、建議

本文對於實務提出下列建議：

一、 強化網絡跨領域合作的機制

社工、警察及司法體系是由不同面向

對個案提供協助，為增強對個案及其伴侶

較完整性的認識，應可建立更為緊密的、

更具合作性的專業關係。具體的作法可包

括常態性的進行跨領域人員的專業訓練、

密集性個案討論、相互約訪等，促進對彼

此專業領域的了解與尊重。

二、 建構個案與網絡單位之合作關係

個案並不全然知道自己被列入家暴安

全網中被討論的對象，因此，各網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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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體系內部建立一套高危機列管個案之

服務機制及應對說明，當介入高危機列管

個案時有適切的說詞及服務機制，才能

在短時間裡與個案或相對人建立關係，

而建構出好的合作模式，促使正向的服務

品質。

（本文作者：吳敏欣為嘉南藥理大學社工

系助理教授；劉淑瓊為臺灣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副教授；王珮玲為暨南國際大學社會

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特聘教授）

關鍵詞： 家庭暴力安全網、生命歷程日記

法、高危機會議、受暴婦女

註　釋

註1： N表示「沒有」

註2： Y表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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